附件1
西安市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子女教育资助金申请审核表
街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生姓名
	
	年龄
	    岁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	准考证号
	

	考取学校
（学校全称）
	
	考取学校类型
（本科/大专/中专、技校）
	
	录取通知书编号
	

	户主姓名
	
	学生与户
主关系
	
	户主身份证号码
	     

	家庭住址
	        社区        小区    栋     号
/(        村委会       组        )
	联系电话
（两个以上）
	
	惠民一卡通账号
	

	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意见：

  经审核，该学生属于我镇（街）现在册（城市/农村）低保对象/特困人员/低保边缘家庭子女。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区（县）教育部门意见：

  经审查，该学生属于被国家承认的大学      0科（本科/专科）院校录取的国家计划内统招生。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区（县）民政部门意见：

  经审查，同意为该学生发放教育资助金       元。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日
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镇（街）民政部门、区（县）民政部门各一份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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